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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/宣導單位 住宿輔導組 幹部職稱 組長 

聯絡師長 徐衍琨 聯絡分機 3554 

報告/宣導內容 

1. 「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學生校內住宿補貼要點」，已於中華民國 114 年 5
月 29 日以臺教高（三）字第 1142200938A 號令訂定發布，其要點四補貼

方式：(三)「住宿週數依每學期住宿學生入住週數計算，學生中途退宿超

過二週未有學生遞補，學校應依實際住宿週數，按比例繳回教育部。」，

經查，有住宿生未申請「不住宿」，學期間，又以各種理由延遲申請「通

勤」不住宿，造成本組住宿分配與經費申請、核銷等作業困難，故依上述

補貼要點，如為申請「通勤」不住宿之學生，需於開學二週內申請完畢，

本組協助完成退費；超過二週則將依比例退住宿費(含未領取寢室鎖匙)。 
2. 因應已取消晚點名，宿舍關懷系統配合程式修改，住宿生於學期間，若有

5 日(含)以上，無任何進出宿舍之刷卡紀錄，該系統以電子郵件通知該生

導師，請導師協助關懷學生之生活狀況。 
3. 若住宿生有性別友善宿舍申請需求時，本組為接案窗口，與諮商輔導組會

同處理。 
4. 10/22(三)17：30-18：30 辦理不住宿說明會，請班代出席會議。 

 


